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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日期：1977-04-20 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和德意志

劳埃德船级社，为加强在船舶的技术检验和入级方面的合作

，特签订本协议。条文如下： 第 一 条 缔约双方在本国国内

，根据订货人、制造厂、船长、船舶所有人或其授权的代理

人的直接申请，按本协议的规定，对具有或要求取得对方船

级的船舶相互代理下列检验： 一、营运中船舶的船级特别检

验、中间检验、年度检验、临时检验、保持船级的循环检验

以及修理工程的检验，但船级证书的展期检验事先须与船级

所属一方商定。 二、新建船舶的检验，以及船用产品和材料

的检验。 应缔约对方的特别委托，缔约一方也可在第三国代

表对方进行上述检验。 第 二 条 一、缔约双方相互代理本协

议第一条第一款所述的检验时，应根据各自的规范和规程进

行，但不得仅仅依据各自的规范，提出可能使在对方登记入

级的船舶改变结构的要求。 二、缔约双方相互代理本协议第

一条第二款所述的新建船舶的检验时，应按船级所属一方的

规范进行，或按双方事先协商同意的规范及船级所属一方的

补充要求进行。但对船用产品和材料的检验，可按执行检验

一方的规范进行。 三、新建船舶的技术设计和营运船舶进行

重大修理的设计文件，由船级所属一方审定。必要时，也可

委托执行检验的一方审定。 四、新建船舶完工时，由执行检

验的一方提出入级的建议并签发相应的证书，并将必要的资

料包括所有试验证件、材料和设备等的证书，寄交船级所属



一方。 五、缔约双方有权及时地向对方提出有关代理检验的

详细要求，对方应尽可能满足这些要求。 第 三 条 国际海上

人命安全公约和国际船舶载重线公约规定的船舶证书以及船

舶起货设备证书和船舶吨位证书，应由船旗国政府授权发证

的一方检验和丈量后签发。 经受权发证一方的特别委托，缔

约另一方应按照船旗国的国家规定和有关公约及规则的要求

，代行这种检验和丈量，以及签发相应的证书，并应尽快将

必要的资料、计算书和检验报告寄交缔约对方。 第 四 条 一

、本协议所述各项检验工作完毕后，执行检验的缔约一方应

按照自己的有关规定和相应格式签发全部必需的证书、检验

报告和其他文件。每种证书、报告和文件均用执行检验一方

的本国文字和英文书写，并应在上面写明以下内容： 1.当中

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进行检验时，写明：“代表德意志

劳埃德船级社”； 2.当德意志劳埃德船级社进行检验时，写

明：“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”。 二、执行检验的

缔约一方应尽快向缔约对方提供代理检验后签发的每种证书

、检验报告的副本各两份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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